附件1

2017年甘肃省第五届健美健身锦标赛暨全国健美健身锦标赛选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甘肃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甘肃省体操体育舞蹈健美运动协会
承办单位：甘肃威爱斯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媒体支持：中国健美协会网、健与美杂志、肌肉工程网、健身114、新体育、甘肃日报、今日头条、兰州晨报、体育视野
三、比赛时间、地点：2017年8月25日-27日（25日报到，26日比赛，27日离会）

四、比赛地点:兰州市

五、参赛单位：各市、自治州体育局,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健身俱乐部、模特公司、社区、均可代表本单位组队参赛,个人亦可自由组队（队名自定）参赛。

六、竞赛项目与组别

（一）男子传统健美
（1）60公斤级——(60KG<含>以下)

（2）65公斤级——（60.1KG—65KG(包括65KG)）

（3）70公斤级——（65.1KG—70KG(包括70KG)）

（4）75公斤级——（70.1KG—75KG（包括75KG））

（5）75公斤级以上

（6）元老祖（年龄50岁以上，含50岁）
（7）男子健美全场总冠军

（二）男子健体（不分组）
（三）女子健身比基尼（不分组）

（四）女子形体（不分组）
（五）健身先生（不分组）
（六）健身小姐（不分组）
（七）男子健身模特

（八）女子健身模特
七、竞赛办法
（一）各项目组别根据报名人数确定预、决赛竞赛办法。预赛前15名进入半决赛，半决赛前6名进入决赛。预赛不足15名直接进行半决赛。不足6名3名以上直接进行决赛。
（二）比赛执行中国健美协会2015年《健美健身竞赛规则》；

（三）接受团队和个人报名，运动员跨队报名无效。

（四）竞赛服装等要求参见健美健身竞赛规则。
八、参赛要求
（一）男子传统健美比赛按以下要求：

1.预赛、半决赛穿单色三角裤（赛裤两侧宽度不得小于2cm）进行定位规定动作展示，比较评分；
2.决赛穿单色三角裤分别进行60秒个人自由造型展示、七个规定动作和不定位自由造型展示。

（二）男子健体比赛按以下要求：

1.预赛穿非紧身黑色齐膝短裤进行形体展示；

2.半决赛、决赛穿非紧身自选色齐膝短裤进行形体展示。

(三)女子比基尼比赛按以下要求：

1.预赛穿自选比基尼进行形体展示。鞋跟高不过12cm，鞋前掌不超过2cm；

2.半决赛、决赛穿自选分体式比基尼进行规定路线行走和形体展示。鞋跟高不过12cm，鞋前掌不超过2cm；

(四)女子形体健身比赛按以下要求：

1.预赛穿黑色比基尼进行形体展示；

2.半决赛、决赛穿自选比基尼进行形体展示。
(五)健身先生按以下要求：
 1、预赛穿纯黑色紧身平角短裤进行形体比赛；

2、半决赛进行形体、运动特长比赛；

3、决赛进行形体、运动特长(90秒)和晚(正)装展示。
（六）健身小姐按以下要求：
1、预赛穿自选后交叉式比基尼进行形体比赛。鞋跟高不过12cm，鞋前掌不超过2cm；
2、半决赛进行形体、运动特长比赛；

3、决赛进行形体、运动特长(90秒)和晚(正)装展示。
（七）男女健身模特按以下要求：
1、预赛穿纯黑色紧身平角短裤进行形体比赛；

2、半决赛进行形体、运动装比赛；

3、决赛进行形体、运动装和华服展示。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各项目组别均录取前6名，前三名颁发奖金、奖杯、证书,4—6名颁发证书。

（二）各项目级别参加人数不足6人的（含），按实际参赛人数递减2人录取名次。不足3人（含）作为表演项目，不再录取名次。相邻级别不足3人（含）合并组别比赛。   

（三）团体录取前8名。团体总分根据各队运动员在各项组比赛中的前8名成绩按9、7、6、5、4、3、2、1计算，即获第1名者计9分，第2名计7分，依此类推。如得分相同，以获得第1名多的队名次列前。再相同，以获得第2名多的队名次列前，依此类推。前三名颁发奖杯，4—6名颁发证书。
（四）获得各组别第一名的运动员可被选拔代表甘肃参加全国健身锦标赛。

十、报名、报到

（一）报名

  各参赛单位需将报名表和参赛运动员2寸免冠照片（电子版），于8月15日前发送至报名邮箱，逾期不再受理。报名表可在甘肃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官方网站下载：

http://www.gssstzx.com
（二）报到

1.各参赛单位请于8月25日上午9:30--14:00在兰州市威爱斯健身俱乐部东部店报到（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2698号昌隆大厦三楼）。领取参赛证、秩序册。
联系人：

龙  焘  电话：13919305005  邮箱：244875064@qq.com

王自亮  电话：13919161112  邮箱：974770063@qq.com

2.8月25日14：30召开组委会及裁判联系会（全体裁判员及各代表队领队参加）。

3.8月25日15：00称量体重、丈量身高、抽签。
十一、参赛费用
参赛队差旅与食宿等费用均自理。

十二、仲裁、裁判员

（一）仲裁和裁判员由甘肃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选派。

（二）仲裁委员会职责按国家体育总局《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成员由主办单位选派。
十三、反兴奋剂工作

参赛运动员严禁使用违禁药物，并进行尿检。违者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关于严格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行为的规定》处罚，并取消参赛资格和所获成绩。
十四、其他

（一）比赛场、馆内严禁到处乱涂抹油、色，破坏公共财物，违者照价赔偿和取消比赛资格。

（二）称量体重、丈量身高一律穿比赛服，违者不能参加称重、量身高、抽签。
（三）报名后不参加比赛者须于赛前10日告知主、承办单位，运动员更换比赛项目可在赛前技术会议上提出申请。
（四）参赛运动员需自行办理赛事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在比赛期间发生的伤病及治疗费用自理。各队报到时，须向赛会交验保险单据；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和修订权属甘肃省体操体育舞蹈健美运动协会。 

